
核能研究所因應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採行之防疫應變措施
110年7月12日修正
1. 實施期限
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。
1、 人員管理
1、 配戴口罩：原則全面配戴口罩，上班時交談、搭乘電梯或需接觸他人時，應全程戴口罩，僅於飲水、飲食時可短暫卸下。
2、 交通車：配合中科院之防疫措施辦理。
3、 差勤處理：減少不必要的出差，另配合疫調結果，執行隔離、檢疫、居家辦公及自主健康監測。
4、 上班時間彈性調整：公務人員彈性上班時間自7:30~10:00，彈性下班時間自16:30~19:00。
5、 退休人員：非公務事由暫停入所。
6、 居家辦公：各單位審酌業務特性及基本運作必要人力，就適合居家辦公且同仁家中有電腦等設備足茲因應者，得於三分之一額度內依本所規定實施居家辦公，各單位應將居家辦公名單簽奉核定後實施，並將名單送人事室備查。
2、 場所管理
1、 員工餐廳：暫停供應早餐，午、晚餐一律外帶或外送；開放內用餐飲部分將配合桃園市政府防疫措施及指揮中心指引，另案公布實施日期及相關管制措施。
2、 福利社：臨櫃攤商暫停入所，專櫃照常營業，便當一律外帶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分區辦公：因應疫情嚴竣，各單位分區辦公以分館舍為優先，分區辦公名單請送人事室彙整。
3、 會議、活動及廠商管理
1、 暫停或延後辦理：積彭講座、參訪活動、舉辦研討會、社團活動、環境教育、教育訓練等。
2、 實體會議：原則上，實體會議以視訊會議取代。必要之小型公務會議，開會時務請遵守以下防疫作為：(1)落實實聯制；(2)全程配戴口罩；(3)分散座位保持社交距離；(4)加強場地環境消毒；(5)量測額溫並提供潔手用品；(6)單位正副主管避免同時出席會議。
3、 廠商入所：廠商進入館舍請確實採行以下措施：(1)規劃固定路線；(2)指定固定活動區域；(3)指定履約(陪同)人員，以減少接觸感染機會。
4、 各單位因為疫情三級警戒而延緩執行之業務，若後續解封，請預先妥為規劃相關業務之辦理。
4、 居家辦公紀律管理
1、 請事先申請VPN。
2、 各單位應指派專人每日上、下午各一次不定時電話確認同仁工作狀況，詢問是否有需要本所協助處理事項，人事室將不定時抽查確認同仁在勤狀況。
3、 人事室以電話抽查確認同仁在勤狀況時，請同仁配合即時將個人於電腦螢幕前辦公影像(含螢幕顯示時間)拍照，以E-mail或指定之方式回傳單位主管及人事室(cwchi@iner.gov.tw)備查。
4、 上班時間應在勤辦公，有事外出應先電話報告長官，並辦妥請假手續。
5、 每日依規定填寫工作日誌傳送單位主管核閱，返所上班後印送人事室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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